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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4 年第 1 次委員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年 3 月 30 日(星期一)下午 2 時正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 樓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蔡春鴻主任委員           紀錄：萬延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列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六、 主席致詞：(略)。 

七、 宣讀原能會 103年第 4次委員會議紀錄暨報告後續辦理情形：(略) 

宣讀畢，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見後，裁示：本會 103 年第 4

次委員會議紀錄暨報告後續辦理情形相關資料洽悉。 

八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「核一廠燃料把手問題之管制作為」報告案： 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建議事項摘要： 

(1) 有關簡報資料表達方式似嫌專業，應以「白話文」誠意的

寫出，民眾是不在乎過程，只要知道結果，而結果要讓民

眾都看得懂且能接受。 

(2) 目前政府的 SOP 都是參照國外，但此案為國際首例，建議

依據原能會處理情形，考量研提修正國外現有的 SOP，並

使其成為我們新的 SOP？ 

(3) 對於事件之說明，僅敘述發生狀況，對於有無後續影響及

如何處理並未提及，原能會是監督機關，在專業上除要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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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，更須將案件瞭解後公開說明，清楚告訴民眾發生什麼

事，以及會有什麼影響。 

(4) 報告中之肇因分析，未提及後續責任歸屬、損失多少及負

擔多少等相關問題。 

(5) 在此案件中，原能會的聲音似嫌少，若不是在大修中發現，

會造成什麼樣的影響，報告似不具說服力。此案發生迄今

已 4 個月，民間許多團體將此案列為大標題，時效上有很

大的落差，預計結果何時可以出來。 

(6) 近期從日本災區進口食品，主管機關採取何種策略，有無

應變機制？ 

3、原能會回應說明摘要： 

(1) 本案之相關資訊(含 QA)已公布於本會網站之焦點專區(網

址：http://www.aec.gov.tw/category/焦點專區/核一燃料水棒

連接桿/218_2482.html)，本會一向秉持以民眾的角度關心此

事件，也一直努力，用淺顯易懂的文字表達，讓社會大眾

能夠瞭解且接受。 

(2) 未來在處理資訊公開之時效性，本會將持續改進。 

(3) 台電公司目前仍持續進行此案之肇因分析等相關作業，每

一階段均會向本會報告，本會亦要求台電公司務必做到安

全無虞。 

(4) 立法院要求本會在審查結束後，赴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

會進行專案報告，後續發展相關資料亦將提供委員參考。 

4、決定： 

(1) 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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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資訊公開要能及時，用詞亦應白話。 

(3) 後續發展相關資料請適時提供委員參考。 

(二) 「104 年核安演習規劃作業」報告案：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建議事項摘要： 

(1) 原能會所訂定緊急應變計畫區與其他國家疏散區域比較為

何？EPZ 8 公里是否足夠？ 

(2) 核安演習執行至今已有 20 年，每次演練項目皆有對應議題

及待解決問題而納入演習，應提出具體而務實的追蹤管考

制度和辦法，並且清楚將成果呈現，才不會讓演習被外界

認為僅流於形式。 

(3) 情境想定過於單調，無法與後續演習項目相關聯，應先審

慎評估及釐清後才能聚焦演練項目執行方式，如港口之疏

散路線、對大台北地區翡翠水庫的影響及環保署於監測任

務所扮演角色…等等。 

(4) 對於本次演習所訂定 3 公里、8 公里後續民眾疏散作業，撤

離標準為何？第一線救災人員訓練是否已完備？ 

(5) 實兵演練時間因適逢學校剛開學，如有需各級學校配合辦

理相關演習事項，請儘早協調。 

3、原能會回應說明摘要： 

(1) 我國各核電廠的緊急應變計畫範圍為 8 公里。其範圍大小

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行細則第 3 條規定，並依照風險

的概念採用機率法的評估準則分析計算所得，相關計算係

參考國際標準，以核電廠發生最嚴重之爐心熔毀事故為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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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前提，且核電廠在設計之初即已將耐震及耐海嘯納入考

量，因此，計算評估過程已甚為嚴謹。各國緊急應變計畫

區範圍大小有很大差距，也都是依據國際標準評估，因此

是隨核電廠設計和地區性的差異而異。 

(2) 本次演習的目的主要有三： 

○1 檢視地方政府於去年核定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之可操

作性。 

○2 藉由演習教導民眾如發生核子事故時應採取相關防護及

應變措施。 

○3 同時檢視各應變中心於應變人力調度上是否足夠。 

(3) 當核子事故需下達執行疏散策略時，係以階段性疏散(離電

廠由近到遠)之概念作為疏散之原則，以避免造成交通堵塞

或因不必要的疏散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，疏散標準除

依民眾防護行動規範相關規定外，另有關核子事故分類與

應變及通報辦法草案及相關規劃整備作業皆已積極辦理

中，礙於本次報告主軸，故未於會議報告時一併說明。 

4、決定： 

(1) 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(2) 關於情境想定內容，請核技處參考委員意見再行研議。 

九、 討論事項－「核廢料業務執行困難與因應對策」討論案： 

(一) 討論內容：略。 

(二) 委員建議事項摘要： 

1、 用過核子燃料境外再處理，其產生的核廢料 20 年後須運回，

有關回運的貯存設施及處置設施是否有明確的管制要求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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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核廢料處置設施是高度鄰避設施，選址不易，有關場址調查

的地下權法律問題，值得經濟部進一步探討。另核廢料處置

為長期作業，處置專責機構的延續及穩定性至為重要，採行

政法人是否妥適？ 

3、 核廢料存在是既成事實，惟目前遭到反對、抗爭背後的原因

常在於反對核電廠繼續營運，因此成立一個獨立超然的專責

機構，以利核廢料之妥善處置，應予支持。惟應避免以維持

核一、二廠持續發電，做為推動用過核子燃料小規模再處理

案之原因，影響專責機構之獨立及公信。 

4、 境外再處理產生的核廢料和用過核子燃料有所不同，是否會

增加貯存及處置的複雜度？ 

5、 核廢料是一個既成的事實，亦涉及世代正義問題，成立專責

機構相較於由廢料產生者台電公司，將有助於妥善解決核廢

棄物問題，這也是國際共同的做法。成立專責機構將有助和

民眾溝通，但仍需政府的決心和魄力去推動，才能竟其功。 

(三) 原能會回應說明摘要： 

1、 國外再處理核廢料回運的監督，原能會已有明確的要求，在

台電公司提出運送計畫及安全管制計畫外，亦應有回運高放

性廢棄物的具體貯存規劃，並應於回運前 2 年(第 18 年)即備

妥貯存設施，目前台電準備中的核一廠除役計畫亦會納入考

量，未來高放性廢棄物可以和用過核子燃料併同處置。 

(四) 經濟部回應說明摘要： 

1、 成立放射性廢棄物專責機構型態，經參考國外處置先進國家

經驗，包括公司、財團法人、行政法人及政府機構各種方式，

並考量國內情境進行評估，我國採取公法人形態的行政法人

組織，具有國家責任、長期穩定、客觀獨立、專責專業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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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參與等優點，以贏得民眾信賴，如：法國、英國及日本等

國均採之，另美國亦規劃籌組類似行政法人的專責機構。目

前經濟部所研擬的專責機構組織條例業經行政院完成審

查，準備送立法院。 

2、 有關場址調查的地下權法律問題，經瞭解，我國民法物權篇

規定「土地所有權，除法令有限制外，於其行使有利益之範

圍內，及於土地之上下」，故在不影響鄰地使用情形下，於

所有權範圍內進行地質調查具有法律正當性，可做為相關論

述參考。 

3、 目前核廢料專責機構正進行法制作業中、尚未設置，用過核

子燃料小規模再處理案，係台電公司為履行核電廠運轉執照

效期內之發電義務所推動，與專責機構無涉。 

4、 經國外再處理回運的高放射性廢料，其放射性強度、半衰期

及發熱量相較於用過核子燃料為低，故無論貯存和處置均較

為單純，並無技術上的困難。 

(五) 決議：准予備查。委員建議事項，請經濟部做為改進相關業務

參考。 

十、 臨時動議： 

李慧梅委員：最近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輸入國內之事件，原能會針

對此案件有無應變計畫或機制，食藥署每天公布檢

測樣品及規模，而輻射偵測中心僅每月公布 1 次，

自 311 日本福島核災後，原能會對於環境之監測有

無持續進行，建議主管單位對此提出報告說明。 

 決議：將於下次會議安排原能會對「食品之檢測分析及環境監

測」進行報告。 

十一、 散會(下午 5 時 55 分)



 第 7 頁



 第 8 頁

 

 

 



 第 9 頁

 


